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修订稿）的议案》，
对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或“本员工持股计划”）
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并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修订情况
（一）修订原因
根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际进展情况，公司董事会对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摘要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增加了拟通过融资融券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实现
融资的相关内容， 此外根据公司最新股价情况更新了目前员工持股计划预期持股
比例上限，本员工持股计划最终购买的股票价格及股票数量以实际交易结果为准。

（二）主要修订内容
1、修订前：
本员工持股计划初始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800 万元， 其中员工自筹资金

不超过 30,400 万元，拟通过金融机构融资不超过 30,400 万元，融资资金与自筹资
金的比例不超过 1:1。 公司员工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
自筹资金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上市公司不存在向员工提供财务资助或
为其贷款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盛虹科技或其母公司拟为金融机构融资
的本金和预期收益提供连带担保责任，为员工自筹资金提供托底保证，在扣除相关
税费后，保证员工出资的部分按单利计算年化收益率不低于 8%。

修订后：
本员工持股计划初始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800 万元， 其中员工自筹资金

不超过 30,400 万元， 拟通过融资融券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实现融资资金与自筹
资金的比例不超过 1:1，即金融机构融资金额不超过 30,400 万元。 资金杠杆倍数符
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 号）的相关规定，
具体金额根据实际出资缴款金额及融资金额确定。 公司员工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
的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上市公司不
存在向员工提供财务资助或为其贷款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盛虹科技或

其母公司拟为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等金融机构的融出本息提供连带担保、 追保
补仓责任，并为员工自筹资金和预期收益提供托底保证，在扣除相关税费后，保证
员工出资的部分按单利计算年化收益率不低于 8%。

2、修订前：
以 2020 年 3 月 20 日的股票收盘价 4.80 元/股测算， 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能购买

和持有的东方盛虹股份数量上限为 12,666.67 万股， 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3.14%。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最终购买的股票价格及股票数量以实际交易结果为准。
本员工持股计划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后 6 个月内， 综合考虑二级
市场波动情况，通过二级市场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完成东方盛虹股票的购买，公
司将及时公告。 最终公司股票的购买情况目前还存在不确定性，最终持有的股票数
量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

修订后：
以 2020 年 4 月 20 日的股票收盘价 5 元/股测算， 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能购买和

持有的东方盛虹股份数量上限为 12,160.00 万股， 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3.02%。
本员工持股计划最终购买的股票价格及股票数量以实际交易结果为准。 本员工持
股计划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后 6 个月内， 综合考虑二级市场波动
情况，通过二级市场购买（集合竞价、大宗交易、融资融券）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
完成东方盛虹股票的购买，公司将及时公告。 最终公司股票的购买情况目前还存在
不确定性，最终持有的股票数量以实际执行情况为准。

3、修订前：
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范围为经董事会认可的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中层

及中层以上人员，以及由董事会决定的其他人员，参加对象应当在公司或下属控股
子公司工作，领取薪酬，并签订劳动合同，总人数不超过 172 人，具体参加人数根据
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其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8 名。 本员工持股计
划初始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800 万元， 其中员工自筹资金不超过 30,400 万
元，拟通过金融机构融资不超过 30,400 万元，融资资金与自筹资金的比例不超过 1:
1。

修订后：
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范围为经董事会认可的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中层

及中层以上人员，以及由董事会决定的其他人员，参加对象应当在公司或下属控股
子公司工作，领取薪酬，并签订劳动合同，总人数不超过 172 人，具体参加人数根据
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其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8 名。 本员工持股计
划初始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800 万元， 其中员工自筹资金不超过 30,400 万
元， 拟通过融资融券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实现融资资金与自筹资金的比例不超

过 1:1，即金融机构融资金额不超过 30,400 万元。
三、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关内容的修订符合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目前的实际情况，有

利于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 修订后的员工持股计划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摊派、
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我们同意修订后的员工持股计划及《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
稿）》，并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关内容的修订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
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建立员工与股东的
利益共享机制，有利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员工
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修订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22 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3、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指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4 月 21

日上午 09:15-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环球中心 W6 2117 号公司会议室
5、股权登记日：2020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三）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曹德莅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永
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8,019,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0095%。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58,018,9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0095%。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0%。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 2 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9,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9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4、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通过视频方

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的审议事项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议案 1.00《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 58,0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2.00《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 58,0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3.00《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 58,0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4.00《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58,0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5.00《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 年-2022 年）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58,0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6.00《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结果： 同意 58,0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7.00《关于继续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58,0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8.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58,0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9.00《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58,0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议案 10.00《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58,0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 19,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8、9、10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

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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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

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科技中二路软件园 1 栋 4 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4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股权登记日：2020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三）。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程宇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71,272,4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63.7678%。
其中，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71,269,3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63.767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计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1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005%；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代表共计 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554,6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953%。

2、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与会股东逐项审议议

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71,272,3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54,5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20%；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1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71,272,3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54,5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20%；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1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71,272,3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54,5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20%；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1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71,272,3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54,5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20%；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1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1,272,3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54,5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20%；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1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1,272,3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54,5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20%；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1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1,272,3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54,5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20%；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1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1,272,3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54,5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20%；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1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1,272,3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54,5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20%；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1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0-2022）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371,272,3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54,5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20%；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1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1,272,3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54,5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20%；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1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71,272,3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554,50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20%；反对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0.018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或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相关内容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 2019 年度履职情况作了述职报告。上述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详见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段博文律师、王璟律师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
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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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 年 4 月 21 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21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0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0 年 4 月 16 日。
2．现场会议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李冰路 576 号 1 号楼百润研发中心 3 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晓东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9 名，代表股份 239,333,575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46.043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5 人， 代表股份
224,882,40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26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4 人，
代表股份 14,451,16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80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9,333,17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40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权 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
表决结果：同意 15,032,72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反对

4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弃权 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9,333,17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40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权 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
表决结果：同意 15,032,72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反对
4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弃权 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9,333,17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40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权 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
表决结果：同意 15,032,72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反对
4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弃权 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9,333,17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40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权 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
表决结果：同意 15,032,72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反对
4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弃权 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9,333,17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40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权 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
表决结果：同意 15,032,72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反对
4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弃权 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9,333,17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40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权 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
表决结果：同意 15,032,72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反对
4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弃权 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9,333,17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40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权 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
表决结果：同意 15,032,72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反对
4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弃权 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9,333,17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40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权 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
表决结果：同意 15,032,72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反对
4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弃权 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9,333,17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 40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弃权 0 股， 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
表决结果：同意 15,032,72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反对
4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弃权 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署<巴克斯烈酒品牌文化体验中心项目投资
协议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9,305,79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4%；反对 2,7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1%；弃权 25,08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5%。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
表决结果：同意 15,005,34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52%；反对
27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0%；弃权 25,080 股，占与会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68%。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署<烈酒生产基地升级项目投资协议书>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9,308,095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4%；反对 4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弃权 25,08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5%。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中小投资者
表决结果：同意 15,007,64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05%；反对
400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弃权 25,080 股，占与会中小
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68%。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张霞律师、董宇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备查文件
1．《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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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浙

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控股”）的通知，获悉华通控股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
行动人

本次质押
股数（万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的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浙 江 华
通 控 股
集 团 有
限公司

是 896.00 1.28 0.14 否 否
2020

年 4月
20日

质押人
申请解
除质押
为止

杭州德
程投资
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补充
流动
资金

合计 -- 896.00 1.28 0.14 -- -- -- -- -- --

（二）本次解除质押（解除冻结或拍卖等）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冻结 /拍卖等
股份数量（万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起始日 解除日
期

质权人 /申请
人等

浙江华通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是 7,383.04 10.56 1.19
2017年
1月 5日

2020年
4月 17
日

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华通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是 496.96 0.71 0.08

2019年
11月 29

日

2020年
4月 17
日

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华通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是 3,691.52 5.28 0.59
2017年
1月 5日

2020年
4月 20
日

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华通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是 248.48 0.36 0.04

2019年
11月 29

日

2020年
4月 20
日

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华通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是 921.60 1.32 0.15

2018年
5月 30
日

2020年
4月 17
日

杭州德程投资
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合计 -- 12,741.60 18.23 2.05 -- -- --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量(万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万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万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浙 江 华 通
控 股 集 团
有限公司

69,888.0
0 11.22 48,102.40 48,998.40 70.11 7.87 0.00 0.00 0.00 0.00

上 海 曜 瞿
如 网 络 科
技 合 伙 企
业（有限合
伙）

39,651.1
6 6.3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9,651.16 100.00

绍 兴 市 上
虞 鼎 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有限合
伙）

15,192.8
8 2.44 15,192.88 15,192.88 100.00 2.44 15,192.88 100.00 0.00 0.00

王苗通 5,712.69 0.92 5,708.80 5,708.80 99.93 0.92 4,284.52 75.05 0.00 0.00
王娟珍 648.40 0.10 632.32 632.32 97.52 0.10 632.32 100.00 0.72 4.46

合计 131,093.
12 21.05 69,636.40 70,532.40 53.80 11.33 20,109.72 28.51 39,651.88 65.47

（四）股东股份被冻结或拍卖等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华通控股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形，不存

在被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形。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满足本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二） 华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56,536.32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3.1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08％，对应融资余
额 293,890.00 万元； 未来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56,536.32 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3.1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08％、对应融资余额 293,890.00 万
元。 华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还款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其自有及自筹资金，具有足
够的资金偿付能力。

（三）华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本
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
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五）华通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
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 将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明细；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明细。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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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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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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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以专人送出、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参会监事 5 人， 实际参会监事 5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倪根元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关内容的修订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

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建立员工与股东的利益共享机制，有利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
积极性，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公司员工持股
计划的修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

式强制员工参与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监事倪根元先生、李维先生、庞泉方女士拟参与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回避本次

表决。 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监事会无法对本议案形成决议，因此公司监事会将本
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监事倪根元先生、李维先生、庞泉方女士拟参与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回避本次

表决。 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后，监事会无法对本议案形成决议，因此公司监事会将本
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 会
2020 年 4 月 22 日


